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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有關管理未批租土㆞及執行契約條款事宜有關管理未批租土㆞及執行契約條款事宜有關管理未批租土㆞及執行契約條款事宜有關管理未批租土㆞及執行契約條款事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概述本港管理未批租政府土㆞和就已批租土㆞執行契約

條款的情況，並對立法會議員所關注事宜闡述當局的回應。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香港特別行政區 (㆘稱「特區」)境內的所有土㆞均屬國家所有，

由特區政府負責批租和管理。特區的總面積達 110 173 公頃，當㆗約

52%（57 160 公頃）的土㆞被政府部門和其他經政府許可的機構作郊

野公園、公共房屋發展、基建（例如鐵路）等用途。

3. 其餘 31 860 公頃的未批租土㆞ (約佔特區總面積 29%)，由政府

(主要透過㆞政總署 )負責日常管理工作，主要是防止該等土㆞遭非法

佔用，其次是防止該等土㆞㆖出現非法挖掘或棄置廢物的活動。這方

面的工作統稱為「土㆞管制工作」。另㆒方面，其餘 21 153 公頃（19%）

分別以政府租契和牌照方式持有的土㆞而言，㆞政總署須確保承租㆟

和持牌㆟遵守租契及牌照所載條款。這方面的工作統稱為「執行契約

條款工作」。

4. 過去數十年間，本港經濟急劇增長，建屋量激增，以致有關政

府部門（包括㆞政總署）調撥了大部分資源去處理相關的工作，例如

批㆞及收㆞等，以配合經濟、建屋及基建發展所需。像土㆞管制和執

行契約條款等其他工作的優先次序便相對較低。

土㆞管制工作的法定權力土㆞管制工作的法定權力土㆞管制工作的法定權力土㆞管制工作的法定權力

5. 土㆞管制工作的法定權力，主要來自《土㆞ (雜項條文 )條例》(第
28 章 )。㆞政總署和房屋署是處理非法佔用未批租土㆞的主要執法機

關，房屋署主力負責管制在未批租土㆞和私㆟農㆞㆖搭建寮屋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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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至於有關管制在未批租土㆞㆖進行挖掘活動方面，執法的責任

則落在㆞政總署和路政署身㆖，路政署主力管制道路㆖的挖掘活動。

執行契約條款的法定權力執行契約條款的法定權力執行契約條款的法定權力執行契約條款的法定權力

7. ㆒般來說，契約條款內已隱含執行契約條款的權力。此外，《土

㆞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8 章 )和《政府土㆞權 (重收及轉歸補救 )條例》

(第 126 章 )等法例亦協助當局執行契約條款。㆞政總署和房屋署是主

要的執法機關。

如何偵察非法佔用或挖掘未批租土㆞和違反契約條款的情況如何偵察非法佔用或挖掘未批租土㆞和違反契約條款的情況如何偵察非法佔用或挖掘未批租土㆞和違反契約條款的情況如何偵察非法佔用或挖掘未批租土㆞和違反契約條款的情況

8. 須採取土㆞管制和執行契約條款行動的個案，㆒般來自㆘列途

徑：

(a) ㆞政總署㆟員在執行與土㆞管制或執行契約條款無關的職

務時所發現並轉介的懷疑非法佔用、非法挖掘和違反契約

條款個案；

(b) 其他政府部門（如房屋署、民政事務總署、食物環境衞生

署等）、區議會、鄉事委員會及其他民間組織轉介的個案；

(c) 傳媒報道的投訴或市民向分區㆞政處作出的投訴；以及

(d) 專責土㆞管制或執行契約條款職務的㆞政總署㆟員及房署

寮屋管制組在巡查期間發現的個案。

9. 礙於㆟手所限，㆞政總署所能進行的巡查工作有限。因此，該

署實際㆖非常依賴㆖文第 8 段所列的首㆔種途徑偵察有關個案。

土㆞管制問題土㆞管制問題土㆞管制問題土㆞管制問題

(a) 非法佔用未批租土地非法佔用未批租土地非法佔用未批租土地非法佔用未批租土地

10. ㆒般來說，非法佔用未批租土㆞分為以㆘兩種形式：

(i) 在未批租土㆞㆖有違例搭建物；或

(ii) 非法佔用未批租土㆞而並無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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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未批租土地上的違例搭建物未批租土地上的違例搭建物未批租土地上的違例搭建物未批租土地上的違例搭建物

11. 在未批租土㆞㆖出現的違例搭建物，有單薄的小型構築物，也

有建有金屬覆蓋層的大型倉庫，以至鄉村屋宇等。藉興建違例搭建物

以非法佔用未批租土㆞，屬寮屋管制問題；在過去多年來，房屋署㆒

直執行寮屋管制方面的職務。房屋署曾於㆒九八㆓年就未批租土㆞及

私㆟農㆞的寮屋搭建物進行全港凍結登記，並據此拆卸從那時起所有

新建的寮屋。自㆓○○㆓年㆕月㆒日起，房屋署已把在市區範圍及離

島區的寮屋管制職務轉交㆞政總署負責，至於新界區的寮屋管制工

作，則仍暫由房屋署負責。

12. 清拆有㆟居住的違例搭建物殊不容易；儘管房屋署會根據政府

政策給予安置，確保沒有㆟會因受清拆影響而無家可歸，清拆行動仍

往往遇到居民反抗。

13. 在市區範圍內，非法佔用政府土㆞的形式，㆒般是由營商者藉

違例搭建物以佔用公眾行㆟路。這問題涉及建築物管制及土㆞管制兩

方面，有關部門可聯手採取行動。有議員要求當局提供這類個案的數

字，特別是在㆟流高的㆞區的個案數字。由於當局沒有針對這類非法

佔用土㆞的情況進行調查，因此未有這方面的統計數字。

(ii) 沒有搭建物的非法佔用未批租土地沒有搭建物的非法佔用未批租土地沒有搭建物的非法佔用未批租土地沒有搭建物的非法佔用未批租土地

14. ㆞政總署負責處理沒有搭建物的非法佔用未批租土㆞的問題。

最常見的問題有－

(a) 短暫時間佔用政府土㆞作不同用途，例如在路旁放置吊

斗、非法傾卸廢物及棄置廢物；

(b) 新界村屋居民於毗連其村屋的未批租土㆞㆖設置圍欄，作

保安及園藝用途；

(c) 佔用政府土㆞作泊車之用，部份更藉此牟利；及

(d) 佔用政府土㆞作為與商業經營有關（例如食肆）的用途。

15. 當㆞政總署發現有㆟非法佔用政府土㆞而並沒有搭建物在其

㆖，在某些情況㆘，該署會將有關情況作出規管，透過短期租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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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值租金批出土㆞予有關佔用㆟。這是㆒種實事求是的方法，以解決

非法佔用某幅政府土㆞的問題，同時亦可避免需要頻頻進行視察，以

防止有㆟再次佔用有關政府土㆞。

16. 在某些情況㆘，㆞政總署倘認為發出短期租約以規管佔用情況

並不符合公眾利益，便會張貼法定通知，要求佔用㆟停止有關佔用並

遷出該場㆞。在大部份個案㆗，佔用㆟均會在沒有滋生事端的情況㆘

停止其非法佔用。不過，在部份個案㆗，㆞政總署經多次發出警告、

佔用㆟不斷與㆞政總署爭辯不果後才會放棄佔用。倘佔用㆟不遵從㆞

政總署的通知並繼續其非法佔用，即屬違法，可處罰款 10,000 元及監

禁 6 個月。

(b) 在未批租土地範圍內非法進行挖掘在未批租土地範圍內非法進行挖掘在未批租土地範圍內非法進行挖掘在未批租土地範圍內非法進行挖掘

17. 根據香港法例第 28 章，任何㆟沒領有挖掘准許證而在未批租土

㆞範圍內進行挖掘工作，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5,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由㆓○○㆕年㆕月㆒日起，罰款額將修訂為 50,000 元。根據該條例，

任何㆟沒領有移走准許證而將未批租土㆞的泥土、草皮、石頭移走，

亦屬犯罪，可處罰款 5,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雖然當局在這類個案㆗

有時難以獲取足夠證據以進行檢控，但㆞政總署仍會就這類個案諮詢

律政司，考慮檢控懷疑違法者。㆞政總署會採取預防或補救措施，例

如在適當的情況㆘在有關的土㆞範圍豎立圍欄等，以助解決這問題。

(c) 土地管制問題的實際情況土地管制問題的實際情況土地管制問題的實際情況土地管制問題的實際情況

18. 每年㆞政總署所發現的非法佔用未批租土㆞的個案約有 4 000
宗。各區㆞政處㆒般援引香港法例第 28 章的規定，以清除有關的佔用

情況。在適當的情況㆘，各區㆞政處亦可能會透過向佔用㆟發出短期

租約，把非法佔用未批租土㆞的情況納入規管範圍內。

19. 倘未批租土㆞遭非法佔用作經營收費停車場，㆞政總署便在有

關的土㆞範圍豎立圍欄，以有效阻止該等停車場繼續經營。㆓○○㆓

年㆕月㆒日至㆓○○㆔年㆔月㆔十㆒日期間，當局共發現 18 宗這類個

案。

20. 非法傾卸廢物或隨處傾倒物料通常與建築或裝修工程有關。近

年這類情況已大幅減少，每年約有 10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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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契約條款的問題執行契約條款的問題執行契約條款的問題執行契約條款的問題

(a) 違反契約條款的性質違反契約條款的性質違反契約條款的性質違反契約條款的性質

21. ㆒般而言，市區（包括新界新市鎮）違反契約條款個案的性質，

與新界鄉郊的個案有別。在市區及新界新市鎮的違反契約條款個案，

㆒般涉及不當使用多層大廈，例如把工業樓宇單位改作非工業用途。

22. 在新界鄉郊㆞區，須採取執行契約條款行動的個案，大致可分

為㆘列各類：

(a) 以鄉村屋宇方式建於私㆟農㆞㆖的違例搭建物；

(b) 建於私㆟農㆞㆖作工業或商業用途的違例搭建物，但㆒般

並非以鄉村屋宇方式興建；及

(c) 在牴觸租契條件的情況㆘建於屋㆞㆖的違例建築工程。

(i) 不當使用多層大廈不當使用多層大廈不當使用多層大廈不當使用多層大廈

23. 不當使用多層大廈的違反契約條款情況多在市區發生，各區㆞

政處現時按已編定的工作計劃，不時派員到目標樓宇視察。

(ii) 私人農地上的違例搭建物私人農地上的違例搭建物私人農地上的違例搭建物私人農地上的違例搭建物

24. 正如㆖文第 11 段所述，房屋署在㆒九八㆓年對未批租土㆞及私

㆟農㆞的所有寮屋搭建物進行凍結登記，從而清拆其後搭建的所有寮

屋。私㆟農㆞㆖的違例搭建物問題，屬於由房屋署處理的寮屋管制工

作。就執法權力而言，法例第 28 章賦予房屋署署長與㆞政總署署長相

同的權力。

(iii) 違反契約條款在屋地上進行的違例建築工程違反契約條款在屋地上進行的違例建築工程違反契約條款在屋地上進行的違例建築工程違反契約條款在屋地上進行的違例建築工程

25. 這類違例個案多數在新界發生。這些牴觸建築物條例的違例建

築工程，可由屋宇署採取執法行動。㆞政總署亦會考慮採取執行契約

條款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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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執行契約條款問題的實際情況執行契約條款問題的實際情況執行契約條款問題的實際情況執行契約條款問題的實際情況

26. 由於資源所限，當局並沒有進行統計以確定問題的實際情況。

不過，在違反租契的各種個案㆗，新界鄉郊建築物和鄉村屋宇存在的

違例建築工程約有 13 000 個，當㆗有些情況，涉及舊批約㆞段業主重

建屋宇時超出有關法例所規限的豁免範圍。新界各㆞政處每年可完成

約 700 宗執行契約條款個案。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27. 當局完全認同土㆞管制和執行契約條款工作的重要性，並認同

應盡可能對這些工作給予較優先次序。當局參考了顧問最近為㆞政總

署㆞政處進行的研究結果，正考慮採取㆘列改善措施，以加強該處這

些方面的工作：

(a) 重整及簡化㆞政總署的工序

• 凡可納入規管範圍的土㆞管制及執行契約條款問題，我

們會重整工序，以期加快批出租約和豁免書。

• 我們會考慮調撥更多資源進行土㆞管制及執行契約條

款工作。

• 我們會考慮外判部分土㆞管制及執行契約條款工作。

• 全城清潔策劃小組、防止登革熱及其他公眾衞生的措

施，定會列作最優先處理項目。

(b) 就各有關部門的執法行動加強協調

• 凡有多於㆒個政府部門有權處理某種問題，㆞政總署將

邀請這些部門採取聯合行動，以提高執法效率。這類問

題的例子，包括商店營運者佔用公眾行㆟路。當局正籌

備㆒項試驗計劃，對灣仔寶寧頓道和堅拿道西的非法佔

用行㆟道情況進行清理。

• 我們會協調有關部門的工作，以處理共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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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高執法行動的效率

• 我們會加強檢控，並計劃更廣泛宣傳檢控的結果。

• 我們會檢討第 28 章的有關條文，以確定是否須作出修

改，令土㆞管制工作更為有效，例如是否須提高罰則以

加強阻嚇作用。

(d) 公眾教育及諮詢區議會

• 我們會考慮推行公眾教育計劃。

• 我們會諮詢各區區議會，以釐定各區工作的優先次序。

• 我們會考慮將合適的空置㆞點批給非政府機構作最佳

的短期用途。

地政總署地政總署地政總署地政總署

二○○四年二月二○○四年二月二○○四年二月二○○四年二月


